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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行政许可权力运行流程图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许可
收到交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实施机关职权范围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同时告知申请人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交通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涉及公共利益和公路安全、及依法应举行听证等重大交通行政许可的事项。


	允许申请人当场补全或者更正错误.


	申请人当场不能补全或者更正的，当场或者在5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审查申请材料


	

                           
	当场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的，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20个工作日办结


	根据听证结论作出许可或不许可决定。



	申请事项属于本实施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能够当场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


	依法需要对申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由局下设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进行核查。核查结报审批股。



	应向分管领导并局长汇报，经局领导研究认为需要进行听证的，向社会发布《交通行政许可听证公告》公告期10日，举行听证。



	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向利害关系人送达《交通行政许可征求意见通知书》，5日内提出意见。



	依法作出准予许可、不予许可决定



	不予许可，10内送达《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归挡




























实施机构：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监督电话 0358——3915222
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行政许可权力运行风险防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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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统一受理
1、 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
2、 对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或拖延受理。
3、 未一次性告知所需的材料。
1、 首问负责制。
2、 政务公开制。
3、 一次性告知制度。


风险点                制度措施





                              需要现场勘验的，组织有关人员现场勘验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窗口工作人员审核
1、 实行限时办结制；
2、 特事特办制；
3、 权力运行痕迹管理制；
4、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制；
5、 行政许可监督制。
1、 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不严，对重大疑点疏忽或故意隐瞒。
2、 未按规定程序操作刁难申请人，徇私谋利，审查超时。

风险点                               制度措施  





                     风险点
                                制度措施 



1、 违规审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批准；
2、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批准；
3、 刁难申请人，徇私谋利；
4、 审批超时。


1、 实行行政不作为和过错责任追究制；
2、首席代表审批全权负责制。


首席代表审批

                          风险点                           制度措施




1、落实交通运输局岗位廉政风限评制；
2、限时办结制。


办结
未及时送达批准文件或许可证的。

                                    风险点                       制度措施                                    
                                                                                                   


 实施机构：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监督电话 0358——3915222

